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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关概述一、我国海关的性质与任务（一）海关性质：1、海

关是国家行政机关，国务院直属机构，对内对外代表国家行

使行政管理权。海关是国家进出境监督管理机关：监督管理

对象是所有进出关境的运输工具、货物和物品。实施监督管

理的范围是进出关境及与之有关的活动。海关的监督管理是

国家行政执法活动。2、关境：适用同一海关法或实行同一关

税制度的领域。包括领水、领陆和领空。我国关境小于国境

，我国单独关境有香港、澳门和台、澎、金、马单独关税区

。 3、《海关法》于2001年1月1日起实施,是管理海关事务的

基本法律规范。海关事务属于中央立法事权，立法者为全国

人大、全国人大常委会、国务院。各级省市人民政府和人大

不得制定海关法律法规。（二）海关的任务海关的四项基本

任务：监管，征税，缉私和编制海关统计。除了这四项基本

任务外，还包括：知识产权海关保护、海关对反倾销及反补

贴的调查等。1、海关监管不是海关监督管理的简称。监督管

理是海关全部行政执法活动的统称。 海关监管分为运输工具

监管、货物监管和物品监管三大体系。2、征税的基本法律依

据是《海关法》、《关税条例》。 关税的征收主体是国家，

海关。3、查缉走私：联合缉私、统一处理、综合治理的缉私

体制。海关是打击走私的主管机关，海关缉私警察负责走私

犯罪的侦查、拘留、执行逮捕和预审工作。公安、工商、税

务等部门都有缉私权利，他们查获的案件要行政处罚的统一



移交海关处理。 4、海关统计的原则：凡能引起我国境内物

质资源储备增加或减少的进出口货物，均列入海关统计。不

列入海关统计的货物和物品，实施单项统计。 海关统计以实

际进出口货物为统计对象，以税号为依据而非产品。不同于

商务部统计，配合作用。 1992年，编制了《海关统计商品目

录》二、海关的权力（一）、含义：对进出境运输工具、货

物、物品的监督管理权。它是公共行政职权。（二）、海关

权力的特点：特定性、独立性、效力先定性、优益性。（包

括一般行政权力的单方性、强制性、无偿性等基本特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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